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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年 8月 11日 

發文字號：台內防字第 095013251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函詢性騷擾事件已由加害人所屬單位調查結果成立，並

已函送主管機關辦理，申訴人得否撤回申訴及其撤回之法律

效果疑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 95年 8月 2日北府社區字第 0950518556號函。 

二、按本部於 95年 5月 24日、6月 21日召開第 4、5次性騷擾

防治法相關疑義諮商會議，有關撤回申訴相關決議略述如

下： 

(一)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不願申訴或撤回申訴，則加害人所屬機

關、部隊、學校、機構、僱用人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管機關應如何處理乙節，依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11

條規定，申訴、再申訴之提出係要式行為，須經被害人

同意並填具申訴、再申訴書而啟動調查機制，如當事人

不願申訴或撤回申訴，原則上加害人所屬單位或地方政

府主管機關本諸當事人意願，尚無繼續調查之必要，惟

行政部門應注意行政程序法第 7條比例原則及第 9條有

利不利一律注意原則，本諸職權，衡酌個案情況為適切

之處理，以保障當事人權益，如適時提供法規及宣導等

資訊供當事人行使相關權利、查察加害人單位之性騷擾

地址：100台北市徐州路 5號 
聯 絡 人：陳雅萍 
電  話：(02)89127331分機 122 
傳  真：(02)89127392 
電子信箱：moi9100@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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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等，並應力求當事人權益與公權力行使間之

平衡。 

(二)若被害人已提起申訴，復與加害人達成調解，調解書中明

確載明加害人確對被害人為性騷擾，願賠償被害人，被

害人並願撤回申訴及放棄相關訴訟權利，此時主管機關

是否應依調解書中加害人自白對其處以罰鍰乙節，考量

性騷擾防治法創設調解制度，係為尊重被害人意願，如

被害人放棄或撤回申訴，宜請參考前項決議卓處，除非

加害人為嚴重累犯等具體個案再另考量。惟如被害人仍

提出申訴或未予撤回，則應繼續調查。另被害人雖於調

解書載明願撤回申訴，惟申訴、再申訴係要式行為，撤

回亦須為明白之意思表示，故仍須另外填具撤回申請

書。 

(三)由警察機關逕行調查之性騷擾案件，如調查結果業自警察

機關送至主管機關，則向主管機關撤回；如警察機關尚

未送出調查結果，則向警察機關撤回。 

三、綜上，雖性騷擾防治法並未對「撤回申訴、再申訴」做詳細

規定，惟觀諸前述會議相關決議意旨，無論提出、撤回申訴

或再申訴、設立調解制度等皆尊重被害人意願，以保障被害

人權益為要，準此，倘性騷擾事件已由加害人所屬單位調查

結果成立，並已函送主管機關辦理者，尚非不得撤回申訴，

並應填具撤回申請書向主管機關申請撤回。惟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否繼續處理乙節，亦請參考上述決議相關

意旨，審酌具體個案情形，提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討論認定，

必要時予以處罰，以維公益。 
正本：臺北縣政府 

副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臺北縣除外）、教育部、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內政部警政署、本部法規委員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保護扶助組、教育輔導組、暴力防治組、綜合規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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